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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金融办〔2021〕31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章宏斌 

 

 

 

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： 

根据《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》《关于加强商业保理

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办发〔2019〕205 号）、《上海

市商业保理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沪金规〔2020〕1 号）等

相关法律法规、监管制度的规定，我区对东科（上海）商业保理

有限公司申请跨区变更住所的申请材料进行了预审，现商请贵局

予以同意，并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东科（上海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情况 

（一）公司基本情况 

    东科（上海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

2017 年 4 月 1 日在上海自贸区注册成立，注册地址是中国（上

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加枫路 26 号 108 室，实际经营地址是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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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闵行区合川路 2679 号虹桥国际商务广场 B 座 703，注册资本

人民币 5000 万元，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。法定代表人

是郑鹏。公司经营范围是进出口保理业务，国内及离岸保理业务，

与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服务。 

（二）公司商业保理业务开展情况  

东科保理是中科院体系内专业提供应收账款及信用风险综

合管理的金融企业。依托股东背景优质资源在投资领域已经涵盖

了商业地产、产业并购重组、知名企业应收账款类、汽车供应链

金融服务及政府工程等项目，与银行及多家机构建立了长期战略

合作关系。公司以核心企业为中心，对其因赊销给下游经销商所

产生的应收账款债权进行转让，在核查核心企业与下游授权经销

商交易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合规性基础上，对经销商进行逐一筛选

及核查。依据经销商从核心企业实际采购额及经销商与核心企业

历史交易记录、实际回款周期核算经销商实际资金缺口，同时结

合经销商自身资质、盈利能力、偿债能力、现金周转及管理发展

战略等，核查其税务、财务、商业、法律合规等风险，结合其终

端客户资质及实际回款周期，对经销商进行授信，在授信额度内

采取收取保证金、股东及关联企业担保、应收质押、银行账户监

管等贷前增信措施，贷中对接核心企业发货开票系统，逐一核查

每笔放款交易真实性、有效性及合规性，监管经销商终端客户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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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情况，贷后定期核查风险变化、严格执行风控增信措施，同时

制定严格的资产管理及法律追偿流程，把控项目整体风险在可控

范围内。 

（三）公司合规经营情况  

（1）公司按照监管要求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在有关监管

信息系统填报数据信息，按要求及时报送相关报表、报告，配

合区主管部门开展日常监管工作；（2）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

或违反相关监管规定的行为，最近 3 年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；

（3）公司不存在与其他从事小额贷款、融资担保或非融资担

保、融资租赁、商业保理、典当、私募投资基金、投资咨询、

财富管理、网络借贷信息中介（P2P）、贷款导流、互联网资

产管理、众筹等新型金融业务的机构或各类地方交易场所开展

业务往来的情况。 

二、公司申请跨区变更住所情况 

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，公司基于监管合规、营商环境、

地理区位、税收政策等考量，申请将公司注册地址由中国（上

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加枫路 26 号 108 室迁移至上海市普陀区

云岭东路 89 号 12 层 1218 室，同时实际经营地址也变更为普

陀区云岭东路 89 号 12 层 1218 室。 

三、初审意见及相关承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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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东科（上海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关于跨区变更住所的

申请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合法、有效，复印件与原件审核

无误，公司已做出郑重承诺，我区经充分研究，认为东科（上

海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各项条件基本符合跨区变更住所的制度

要求，且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或违反相关监管规定的

行为，也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不良信用记录，拟同意东科（上

海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关于跨区变更住所的申请。 

以上事项，请批复。 

 

 

 

 

普陀区金融服务办公室 

    2021 年 7 月 28 日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普陀区金融服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1年 7月 28日印发 


